
材料学院 

材料科学与工程（清华大学-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双硕士学位项目） 

（2022年入学清华大学-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双硕士学位项目硕士生适用） 

一、 适用学科、专业 

材料科学与工程（一级学科，工学门类，学科代码：0805） 

· 材料物理与化学（二级学科、专业，学科代码：080501） 

· 材料学（二级学科、专业，学科代码：080502） 

· 材料加工工程（二级学科、专业，学科代码：080503） 

二、 学习年限 

符合《清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》要求。 

三、 学分要求 

攻读硕士学位期间，需获得学位要求学分不少于 28 学分，其中公共必修学分不少于 5

学分，学科专业要求学分不少于 21 学分，必修环节学分 2 学分。选修、补修课程学分计入

非学位要求学分。 

四、 课程设置 

1、 学位课程与环节( ≥  28  学分 ) 

（1） 公共必修课(  5  学分 ) 

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60680002 2 学分 考试 春秋 

自然辩证法概论 60680021 1 学分 考试 春秋 

第一外语类     

硕士生英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64200012   2 学分   考试   春秋 

汉语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00002   2 学分 

中国概况课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0000007   2-3 学分 

*国际学生可免学政治理论课程，其学分用“中国概况课”课组中的课程替代（2-3 学分），

不足部分用清华大学开设的专业课替代。 

*英语为第一外国语的清华大学方学生，必须参加联合项目的日语学习。东京工业大学

方学生的第一外国语为汉语。 

（2） 学科专业要求课程( ≥ 21  学分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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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它课程见附录 “东京工业大学课程包”。 

 

    

B、 由清华大学开设的、双方承认学分的课程 ( ≥ 11 学分 ) 

除必修课程外，东京工业大学方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，可用其在东京工业大学所修

相关专业课替代。 

（a） 学科前沿课程( ≥ 1 学分 ) 

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 70350522 2 学分 考查 秋 

高分子前沿讲座 80340012 2 学分 考试 春 

新型功能材料专题 80350151 1 学分 考试 春 

材料科学前沿 90350011 1 学分 考试 春 

（b） 数学类课程( ≥ 3 学分 ) 

实验设计与数据处理 60420123 3 学分 考试 春 

其它全校数学类研究生课程 

（c） 学术与职业素养课程( ≥ 1 学分 ) 

材料学科研究生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 80350651 1 学分 考查 秋 

学术与职业素养课 

（d） 学科重点课程( ≥ 4 学分 ) 

当代高分子化学 70340013 3 学分 考试 秋 

高聚物结构与性能 70340023 3 学分 考试 秋 

聚合物研究方法 70340033 3 学分 考试 春 

材料学基础 70350043 3 学分 考试 秋 

材料热力学 70350204 4 学分 考试 秋 

材料分析与表征 70350283 3 学分 考试 秋 

实验室安全学（必修） 70350321 1 学分 考试 夏 

材料性能物理基础 70350373 3 学分 考试 秋 

金属凝固 70350413 3 学分 考试 秋 

金属物理 70350433 3 学分 考试 春秋 

高等材料物理 70350512 2 学分 考试 秋 

材料表征 70350532 2 学分 考试 春 

现代材料分析技术 80350483 3 学分 考试 秋 

（e） 方向重点课程( ≥ 2 学分 ) 

电子显微学 70350033 3 学分 考试 秋 

近代信息功能陶瓷材料及应用基础 70350082 2 学分 考试 秋 

生物材料 70350132



材料英文科技写作 80350181 1 学分 考试 春 

环境材料进展 80350212 2 学分 考试 春 

薄膜物理与器件 80350382 2 学分 考试 春 

电子陶瓷性能测试技术 80350392 2 学分 考查 春 

陶瓷先进制备工艺 80350402 2 学分 考试 秋 

多元相平衡图 80350463 3 学分 考试 秋 

陶瓷制备工艺与性能测试 80350782 2 学分 考试 秋 

生物医用材料 80350792 2 学分 考试 春 

先进材料加工技术 80350802 2 学分 考查 春 

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材料：能源与环境 80350812 2 学分 考查 春 

材料科学中的多尺度计算模拟 80350822 2 学分 考查 春 

金属材料的力学性能 80350832 2 学分 考试 春 

压电学导论：理论、材料与器件   80350842 2 学分 考试 春 

过渡金属氧化物的物性和基本原理   80350852 2 学分 考试 春 

半导体材料加工工艺与先进芯片制造技术   80350862 2 学分 考试 秋 

传感技术中的先进材料   80350872 2 学分 考试 春 

（f） 其他研究生选修课 

*本学科其它研究生课程 

*其它相关学科院（系）的研究生课程 

（3） 必修环节( 2 学分 ) （由清华大学方进行考查并给出成绩） 

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69990021 1 学分 考查 春秋 

学术活动 

*论文中期检查 

*论文写作 

69990031 1 学分 考查  

（4） 自学课程 

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专门知识，可由导师指定内容系统地自学，并列入个人培养计划。跨

学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，一般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2~3 门专业的本科主干课程。自学课

程计非学位课学分。 

五、 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 



6. 硕士生在学期间应当参加不少于十五次学术活动（中期检查之前应完成不少于十次），

每次学术活动后应向院系提交经导师签字的小结（不少于 500 字）。 

7. 硕士生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必须完成“论文写作”这一必修环节，应在以下课程中任

选一门纳入个人培养计划并完成：“材料科学研究生学术规范与职业伦理”、“英文科技论文

写作”、“材料英文科技论文写作”。 

8. 学位论文工作的其他环节及要求按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统一要求执行。 

 

附录：由东京工业大学开设，可在清华认定学分（10-12 学分）的课程详见“东京工业大学

课程包”（另附）。 

 


